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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學習指導要領》的

修訂探討其教育變革與發展

林明煌*

摘要

自二次戰後至今，日本歷經七次教育改革，每次教育改革都透過課程改革

來達成目的，故每次課程改革重點必反映在《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本文的

目的在於透過分析《學習指導要領》探討日本教育變革與發展。首先探究日本

《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方式與步驟，其次分析日本自二次戰後至今課程改革

的動向與相關問題。結果得知，日本的課程改革雖然會隨著政黨或首相的更迭

而改變，但均有程序性，大抵為中央集權式的改革，充分反映政黨或首相個人

的政治與教育意識型態；日本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並非固定不變，常會隨著政

黨輪替或首相更迭有所差異，是一種新保守主義教育思想與新自由主義教育思

想的螺旋式消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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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seen

from the Revision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Ming-Huang Lin*

Abstract

Japan has experienced seven educational reform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Each re-

form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a revision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Japan's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an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is an explo-

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revision process and the second is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and problems of reform. As results show, Japan's curriculum reform takes a top-

down style and the core of thought in educational reform is not fixed. Basically, Japan's

curriculum reforms reflect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its courses are the spiral process of

rise and fall of neo-conservatism and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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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應「聯合國軍隊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請

求，美國於 1946 年和 1950 年派遣教育使節團至日本，協助日本戰後的教育改

革。在《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米 教育使節 報告書）中，強烈批評日

本戰前軍國主義的思想與中央集權的課程改革方式，希望戰後的日本教育以學

生為出發點，依照美國進步主義的教育思想來進行教育改革（楊思偉，1999；

山口 ，1995a；柴田義松，2000）。戰敗的日本政府依照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建

議，首先於 1946 年 11 月 3 日重新修訂《日本國憲法》（日本 憲法）並公布

之；隔年 3 月 31 日完成《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同時根據《教育基本

法》制定《學校教育法》（ 校教育法）。在《學校教育法》中，明定日本戰

後的教育制度，採單軌的「6 3 3 4」學制並主張男女同校；廢除過去中央

集權統治式的管理，增設了地方教育委員會與學校家長會；擴大並開放高等教

育的設置，將師資養成由師範學校提升至大學；頒布《學習指導要領 1（草案）》，

廢除為軍國主義思想教育服務的日本史、修身與地理等學科，增設美式的「社

會科」。這些教育改革可說是美式自由主義教育的翻版，處處充滿強調和平、

自由、民主、開放、人權的自由主義思維，企圖從教育改革徹底改變過去軍國

主義的教育思想。

然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與經濟的劇變，要求重新檢視戰後日本教育

的呼籲高漲，於是日本政府於 2006 年 12 月 22 日修訂並公布《教育基本法》。

因《教育基本法》的更新， 2007 年 6 月 27 日《學校教育法》也跟著修訂並公

布，連帶地 2008 年國中小學的《學習指導要領》也完成修訂（陳文媛，2004）。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經歷數次修訂，每次

修訂都反映當時的教育改革思潮、社會期待與政治經濟的目的，同時帶動課程

與教學研究的新方向與潮流。《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是日本教育每 10 年 1 次

的大事，與其鄰近的我們，有必要瞭解日本《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程序與步

驟，以便作為今後課程改革的參考。

1 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國的課程標準或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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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28 日，日本國民中小學的《學習指導要領》修訂公布。日本

課程學界針對新的《學習指導要領》如何修訂？反映出何種教育思想？帶來怎

樣的課程內容之變化？課程改革的重心又在何處？各級學校該如何因應？等課

題進行探討，試圖摸索出今後十年學校教育改革的方針與目的及其對課題的解

決之道，期能提供我國課程決策者或研究者另一種教育改革的模式與思維。

總之，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學習指導要領》之修訂，探討日本課程改革

的歷程與課題，藉此瞭解日本的教育變革與發展的面貌。以下首先闡述日本《學

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方式與步驟，其次考察分析並整理戰後至今日本課程改革

的動向與問題。

貳、《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相關單位與

方式

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國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乃依據 1947

年 5 月 23 日文部科學省所訂定之《學校教育法實行規則》進行修訂與頒布。因

「傳習館高中事件」2 經日本最高法院判決（1984）確定後，證實《學習指導要

領》中所規定各學科的教學內容與方法皆具有實質的法律效力（菱村幸 ，

1995）。為何《學習指導要領》具有法定的約束力？「傳習館高中事件」只是

學習指導要領法制化的導火線而已，真正原因是隱藏在《學習指導要領》修訂

過程背後之政治意識型態與經濟利益間複雜交錯的結果。

一、《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單位

一般而言，日本《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權責單位為文部科學省。文部科

學省大臣基於所屬諮詢機關「教育課程審議會」（2001 年併入中央教育審議

會）的建議，進行 10 年 1 次的教育改革。雖是如此，真正引導教育改革方針、

訂定課程改革範疇的單位卻不是文部科學省，而是直屬於內閣總理大臣的「臨

時教育審議會」、「教育改革國民會議」或「教育再生會議」。這些審議會或

2 1984 年，福岡縣立傳習館高中社會科教師因未依規定使用文部科學省審查核可的教科書，並不滿校長的聘任制度且抗

拒新校長的到任，被該縣教育廳解聘一事，經最高法院判決成立，日本教育史稱「傳習館高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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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皆是臨時性的任務組織，皆為首相個人教育諮詢機關。每任首相皆會成立

設置辦法，藉此取得其法定地位。例如，「臨時教育審議會」乃基於《臨時教

育審議會設置辦法》（臨時教育審議 設置法案）所成立的首相個人諮詢機關。

要瞭解日本《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過程，首先必須掌握其修訂的各相關單位。

（一）臨時教育審議會

臨時教育審議會（臨時教育審議 ）簡稱「臨教審」，於 1984 年八月由當

時首相中曾根康弘仿照戰前內閣設置「臨時教育審議」的機制，親自主導成立

之個人教育改革諮詢機構，直接隸屬於內閣，其行政位階高過於當時主管全國

教育的「中央教育審議會」。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委員構成主要由產業界或政治

界人士所組成，刻意排除教育相關人士。該會下分四個部會，每個部會分別由

9-11 位委員所構成，分別針對「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本質」、「社會中各機

能的活化」、「初中等教育的改革」和「高等教育的改革」等項個議題進行審

議與諮詢。

臨時教育審議會於 1987 年八月解散，從成立到解散歷經 3 年，總共提出 4

次諮議報告，針對下列八項教育主題提出建言（梅原利夫，2001a）：

1.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本質；

2.生涯學習體系的建立及學歷社會偏見的導正；

3.高等教育的提升與精進；

4.初中等教育的充實與多樣化；

5.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

6.國際化的因應之道；

7.資訊化的因應之道；

8.教育行財政的再檢視等。

最後並在總結報告書中提出 1989 年《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主要原則為

「重視學生個性」，「迎接生涯學習社會」以及「因應國際化 資訊化的快速

變遷」。該審議會設立以後，日本教育政策開始大規模地轉變，從過去堅持的

保守主義轉向新保守主義，3 其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方針與策略，隱藏著新自由主

3 根據歐用生（2007）的見解，新保守主義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徵，堅持國民的文化統一，主張家父長制的、道德的、

右派的共同主義者，以國家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技術至上主義作為改革的利器。在日本，小泉內閣和安倍內閣即是

新保守主義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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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4 的思維，久而久之便形成將「公」極小化、將「私」極大化的意識型態，

此意識型態仍然在2008年的課程改革中發酵（歐用生，2007；山崎政人，1986）。

（二）教育改革國民會議

「教育改革國民會議」是首相小 惠三於 2000 年 3 月 27 日所成立的首相

私人教育改革諮詢機構，直屬於內閣，成員有 25 位，以大學教授為主體，分別

隸屬於三個分科會，分別審議的主題為「人性」、「學校教育」和「創造性」。

2000 年 9 月 22 日，提出中間審議報告書；同（2000）年 12 月 22 日提出教育諮

議總報告書，書中發表改變日本教育的 12 項提案，確定「培養具有豐富人性的

日本人」、「開發每位學童的才能，使其有豐富的創造力」、「發展符合新時

代潮流的新學校」以及「研擬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並修訂教育基本法」等五項教

育改革的基本目標。該會議於 2001 年 4 月 2 日，應當時首相森喜郎的要求，進

行第 14 次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後，便功成身退。

（三）教育再生會議

「教育再生會議」5 於 2006 年 10 月 10 日首相安倍晉三所成立之個人教育

改革諮詢機構，直屬於內閣，其主要成員有 16 人，皆為社會的賢達代表。因

2007 年九月首相安倍晉三下台，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最終報告書提出後解散。

教育再生會議成立的目的在於建構世紀日本教育的體制，企圖謀求日本教育的

再生，以便在知識競爭的全球化裡推動教育基本的改革，培養學生自力更生的

能力與態度。

為達此目的，該會議下設「學校再生分科會」、「規範意識 家族 地方

教育再生分科會」與「教育再生分科會」等三個分科會（翁麗芳，2006）。「學

校再生分科會」負責有關學力、教師等相關學校問題的研討；「規範意識 家

族 地方教育再生分科會」負責規範意識、家庭或地方社會的教育力等問題之

探究；「教育再生分科會」則負責大方向的教育改革議題（首相官邸，2008b）。

該會議歷經 2 年的研議，先後向內閣總理提出 3 次的報告，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所提出的總結報告中，針對「教育內容」、「教育現場」、「教育支援系

統」、「大學、研究所的改革」以及「社會全面出擊」等五個面向提出相關的

建言，該建言完全反映在 2008 年《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上。

4 歐用生（2007）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基於市場原理主義的經濟思維，所建構出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其強調市場化、

自由化、民營化、資訊公開化、體制鬆綁、使用者付費以及縮減社會福利的公共負擔。它與主張公權力介入下的財富

再分配之「社會民主主義」相抗衡。
5 教育再生會議的成員 16 人中，學界與教師代表只有 6 位，其餘皆是企業主或業界代表。成員以山谷 理子（山谷

子）為首的親安倍晉三人士。成員中雖然有 2 位代表出身於教育職場，但是全員皆無教育問題研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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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部科學省

文部科學省為日本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簡稱「文科省」，相當於我國的

教育部。2000 年以前稱為「文部省」，2001 年內閣整 時，文部省和科學省被

合併成文部科學省，內設大臣 1 人、副大臣、政務官、事務官及審議官各 2 人；

下分「大臣官房」、「生涯學習政策局」、「初等中等教育局」、「高等教育

局」、「科學技術．技術政策局」、「研究振興局」、「研究開發局」、「運

動．青少年局」和「國際統轄官」等六個行政機關，其主要任務為教育的振興、

生涯學習的推動、人才的養成、學術研究的補助、運動與文化的振興、以及科

技的整合等。

（五）教育課程審議會

「教育課程審議會」成立於 1950 年四月，隸屬於當時的文部省，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日本課程改革的最高諮詢機構，於 2001 年中央部會重新調整後被併

入到中央教育審議會中。依《文部省設置法》（1949 年公布）和《教育課程審

議會令》（1950 年發出），該會設置 60 名以下的成員，任期 1 年，針對特別事

件可另組「臨時委員會」來審議並處理問題，成員包含學校教職人員、學識經

驗豐富之人士以及各地方教育行政人員等，皆由文部省大臣任命之。教育課程

審議會下設「初等教育教育課程」、「中學教育課程」和「高中教育課程」等

三個分科會，各分科會的成員皆由文部大臣從審議會委員中指名分配。

因各分科會的決議內容是教育課程審議會給文部大臣的諮議報告內容，為

了能統合管理三個分科會，確保分科會間的充分溝通與意見整合，另設「運營

委員會」。至於各學科課程的改善方針或緊急課題的密集審議，可增設「課題

別委員會」及「學科別委員會」來負責處理（文部科學省，2008c）。

一般而言，教育課程審議會的諮議報告書中明示下次課程改革的方針，此

即《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主要依據。

（六）中央教育審議會

「中央教育審議會」簡稱「中教審」，成立於 1952 年，隸屬於文部科學

省，為文部科學省大臣的教育諮詢機關，內設 20 名以內的委員，委員任期 2

年，由文部科學大臣認命之。2001 年隨著日本中央部會的整編，納入「生涯學

習審議會」、「理科教育暨產業教育審議會」、「教育課程審議會」、「教育

職員養成審議會」、「大學審議會」和「保健體育審議會」等六個審議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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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設教育制度分科會、生涯學習分科會、初中等教育分科會、大學分科會以及

運動．青少年分科會等五個分科會。各分科會下再設置相關的專題部會，以初

中等教育分科會為例，內設「教師養成部會」、「教育行財政部會」、「教育

課程部會」、「幼兒教育部會」以及「特別支援教育 6 特別委員會」等五個部

會。中央教育審議會的主要職責在於，針對教育、學術以及文化等相關的重要

政策進行調查與審議，最後向文部科學省大臣提出教育改革相關建言。

例如，1953 年針對「義務教育」（義務教育 答申）的諮詢提出建

言後，1966 年的「高中教育的擴充整備」（後期中等教育 充整備

）、1971 年的「今後學校教育綜合性的擴充整備」（今後 校教育

合的 充整備 基本的施策 ）以及 1978 年的「教師素質的

提升」（教員 資質能力 向上 ）、1981 年的「生涯教育」（生涯

習 ）等諮議報告也相繼被提出。1995 年和 1996 年，曾針對「展望二十

一世紀日本教育的本質」之課題，以「生存力」和「寬鬆」作為教育改革的主

要概念，提出「自律學習教育」、「學校瘦身」、「上課 5 天制」及「縮減上

課時數與內容」等教育改革的說帖。

1997 年，該會進一步發表「教育是追尋自我旅程中的支援歷程」諮議報告

書，主張教育改革必須從過去的「齊頭式平等」觀念，轉換成「個性化．個別

化教育」的理念，因此提出「國高中一貫制學校」和「跳級制」的課程改革方

針（文部科學省，2008a）。這些教育改革方針最後都成為 1998 年《學習指導

要領》修訂的主要依據。

二、《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程序

目前日本文部科學省才是負責課程改革的主要最高行政單位。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日本教育課程改革皆在國家強制的管理下進行，戰後，接受美國教育

使節團的建議，基於美國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價值，制定日本的《教育基本法》 7

及《學校教育法》。8 在《學校教育法》的規範下，當時文部省以美國各州的課

6 特別支援教育是針對有身心和學習障礙的幼兒與學童，根據他們的需求提供適當的教育來改善他們生活或學習上的問

題，相當於我國的身心障礙教育。
7 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於 1947 年 3 月 21 日制定完成，是日本全國教育法令的總母法，被稱為「教育憲法」或「教育

憲章」，目前的《教育基本法》是 2006 年 12 月 22 日重新修訂公布的。
8 日本的《學校教育法》於 1947 年 3 月 31 日制定完成，針對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大專院校等教育，做出法律

上的定義與規範，目前的《學校教育法》是 2007 年 6 月 27 日的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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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為藍本，於 1947 年頒布日本第一部《學習指導要領一般篇（試案）》。

雖名為《學習指導要領》，其實當時只是各校教育課程編制的參考書或手冊，

完全不具有任何法定效力，直到 1958 年修訂後，《學習指導要領》才正式擁有

法律位階，成為日本全國教育改革與實施的唯一準則。每次《學習指導要領》

的修訂都必須反應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層面的各種問題與意識型態。1984

年，首相中曾根康弘為了貫徹自民黨新右派思想的教育政策，主導成立所謂的

「臨時教育審議會」，直接隸屬於內閣大臣，使其行政位階高於當時主管全國

教育的「中央教育審議會」，故也因為其成為日本教育改革的太上機關而遭人

詬病。儘管如此，日本在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優勢下，到目前為止，新右派教育

思想仍持續在每次課程改革中發酵。

中曾根內閣首創首相個人教育改革諮詢機構，帶動往後的小 內閣成立

「教育改革國民會議」、以及安倍內閣設置「教育再生會議」。這些教育改革

諮詢機構所提的報告書內容體現了自民黨的新右派教育思想，並指引著日本課

程改革的方向。新右派教育思想乃融合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思維，強調

教育的市場主義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績效責任化外，也透過教育基本法的

修訂，使《學習指導要領》具有法定效力，在文部科學省官僚、產業財經界與

教師組織等新保守主義組織的護航下，讓教育改革漸漸地朝向國家主義、民族

主義（歐用生，2007）。以臨時教育審議會的為例，3 年 4 次所提的教育諮議報

告中，明示未來教育改革的方針如下（市川昭午，1995；梅原利夫，2001a）：

第一次（1985 年）：維護日本傳統文化、喚起日本人的自我覺醒、設立六

年制中等學校和學分制高中、強化聯考制度；

第二次（1986 年）：創設新任教師研修制度、體系化在職研修制度、解聘

不適任教師；

第三次（1987 年）：強化教科書檢定制度、檢討大學教師任期制；

第四次（1987 年）：尊重個性、建立生涯學習社會、因應社會的改變。

這些教育改革方針責付文部科學省實施辦理。文部科學省所屬的中央教育

審議會或教育課程審議會接受到命令後，將教育改革方針依課題任務分配至五

個分科會進行研議，尋找具體可行的實施策略。其中，「初中等教育分科會」

下分五個部會，分別負責研議幼兒教育以及國小、國中及高中的教育行財政、

課程改革、教師養成和特別支援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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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改革方面，1989 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中就明示，此次課程修訂

的要點集中在：

（一）培育有自生能力的日本人；

（二）培養自學能力及因應社會變化的能力；

（三）重視基礎基本的素養，充實個性化教育；

（四）促進國際理解，培養尊重傳統文化的態度上。

上述要點充分反映出臨時教育審議會最後所提的諮詢建議（1987）─即「尊

重個性、建立生涯學習社會、因應社會的改變」。因此，培養學生要具備下述

知能並進行個別指導：

（一）感恩心和服務心；

（二）思考力、判斷力與表現力的新學力觀；

（三）國際社會中日本人的自覺和責任感；

上述即成為 198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的教育目標。

為了達成上述教育目標，小學低年級設置「生活科」，強調幼教與小學低

年級課程的連貫，重視學童身心的發展；國中二年級開始增加選修課程，培養

學生各方面學習的興趣與專長，另外要求國中依能力來編班；高中廢止「社會

科」並改設為「地歷科」9 和「公民科」，原為女生修習的「家庭科」改為男女

必修；明定學校每天必須升旗和唱國歌，以便培養愛國心、喚起日本人的自我

覺醒。日本《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程序如圖 1 所示。

直屬於內閣的「臨時教育審議會」、「教育改革國民會議」或「教育再生

會議」，依當時的教育思潮下設數個分科會，各分科會依照任務編組進行教育

改革課題的審議，審議後將結果整理成總結諮議報告書，並提交首相。首相將

教育諮議報告書中所提的教育改革建言責付文部科學省辦理。於是，文部科學

省的中央教育審議會便依據教育改革建言，進行課程改革。其中負責初中等教

育改革責任之「初中等教育分科會」，將《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案責付給「教

育課程部會」研議辦理；「教育課程部會」針對課程改革所牽涉的層面與問題，

與其他部會進行協商與溝通，當新學習要領內容定案後，再請文部科學省公布。

9 日本高中的地歷科乃是地理科和歷史科的合科而成的課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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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程序步驟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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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後《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變遷

一、戰前教育改革的動向

十九世紀後期，在歐美列強的要求放通商口岸的背景下，推動富國強兵的

政策與國家近代化、確定國民教育制度等成為當時緊急且重要的課題。於是，

1871 年，明治維新政府成立文部省，1872 年制定了引導國民教育方針的《學

制》。《學制》乃模仿當時歐美先進國家的教育制度編制而成，反映出美國功

利主義的教育思想與法國中央集權的公教育制度（柴田義松，2000）。《學制》

尚未公布前，根據文部省的統計，當時的就學率雖只有 28%，但是江戶地區（即

現今的東京）的一般百姓中竟然有 40%─45%的男性以及 15%的女性受過讀寫

算的基本教育，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與地理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學制》公

布實施後，小學升學率逐步地上升，到二十世紀初時已達到 90%以上，與當時

的歐美先進各國並駕齊驅。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可說是維新政府主導教育改革所

帶來的近代化效益，它在富國強兵、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等政府政策的積極推動

下，小學教育逐漸地普及，國民的讀寫算能力也與日俱增。

二十世紀後，日本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對教育改

革的呼籲與期待也與日劇增，儘管日本的公教育制度已建立齊備，學校教育在

國家中央集權式的統治與管理下，仍無法徹底迎接新時代教育的思維，但是課

程改革總趕不上歐美先進國家的變化（中野光，2001）。日俄戰爭（1904─1905

年）結束後，歐美新教育的改革動向被引進，掀起了大正時期（1912─1925 年）

教育改革的運動風氣。教育思潮從過去的齊一式的灌輸教育、管理主義下的臣

民教育，轉變成重視學童個性與自主性養成的民主化自由教育，其中以私立成

城小學和池袋兒童鄉村小學最具代表性（中野光，1995，2001；北林敬，1999）。

成城小學（成城小 校）為澤柳政太郎（ 柳政太郎，1865-1927）所成

立，曾因解聘 7 位不適任教授而被迫辭去京都帝國大學總務長職位的他，受到

杜威（J. Dewey，1859-1952）兒童中心主義教育的影響，為了追求自由教育的

本質，於 1917 年東京都新宿廳成立了以「個性化教育」、「自然教育」、「心

情教育」10 以及「科學研究教育」為教育目標的成城小學。該校聘任許多有名

10 心情教育之日文為「心情 教育」，為日本戰前道德教育的用語，指欣賞力、鑑賞力的培養，類似現今的情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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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學者在校內進行兒童中心主義的課程，乃被認為日本教育史上「大正自

由教育運動」的起源地。池袋兒童鄉村小學為野口援太郎（1868-1941）所成

立。出身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過美、法的野口援太郎，受到 J. E. Domolins

和 H. Parkhurst（1887-1973）11 新教育理論的影響，批判當時軍隊管教式的師範

養成教育，提出自立自主的、實踐式的師範養成教育（石島庸男，1995）。1924

年，基於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學說，於自家宅院內成立池袋兒童鄉村小學，並

將它營建成一所小型的生活實踐學校，因而成了大正新教育運動的學校建築典

範。野口援太郎因為倡導自由教育，重視學童的生活體驗，首先帶領日本新教

育運動的風潮，所以被尊稱為「日本的斐斯泰洛齊」。

1930 年代後期，受到上述大正自由教育的影響，昭和政府所主導的課程改

革開始動了起來。首先，將義務教育延長為 8 年外，也進行課程的修訂，如：

灌輸教育的摒棄、低學年的合科、統整課程的推行、鄉土教育與體育的重視、

理科教育的改善以及數學教育的實用化等，其主要目的在於利用課程的改革，

將自由教育的成果與國家主義教育相結合，以便符合中日戰爭的需求（中野光，

2001）。儘管如此，教育與生活緊密地結合成為了大正時期與昭和初期的教育

改革重心。

二、戰後教育改革的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萎靡不振、教育百廢待舉。在美國政

府的接管下，歷經南北韓戰爭與越南戰爭後，原本是百業蕭條的日本在有系統

有組織的教育改革下，經濟成長快速、國力突飛猛進，使得戰後的日本如魚躍

龍門般地瞬間擠進了已開發國家的行列，並成在二十世紀東方一顆的閃亮明星。

在這強大經濟實體的支援下，高中升學率從 1950 年的 42.5%到 1975年的 92.9%，

以後每年維持在 95%上下；大學升學率則從 1955 年的 10.1%、1975 年的 37.8%，

上升到 2005 年的 52.3%（片桐隆嗣，1995；菱村幸彥，1995）。

因教育品質與數量的提升，帶來國家競爭力的增強，而隨著國家競爭力的

增強，透過政府主導的課程改革來促進教育品質與數量，這種「魚幫水、水幫

魚」般的螺旋式發展，形成戰後日本課程改革的模式。一般而言，要瞭解戰後

11 有關 J. E. Domolins 的資料不可考，只見於石島庸男（1995）一文中。H.Parkhurst 則是一位美國教育學者，曾創立道

爾頓學校，1926 年提倡結合個別化學習與協同教學的「道爾頓實驗計畫」揚名於中外各國，先後曾六度造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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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變革就必須先瞭解日本課程改革的變遷；要知悉日本課程改革的變遷

就必須透過歷次《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

國的課程標準。

根據《學校教育法實行規則》來修訂的課程包括國小、國中、高中以及身

心障礙等教育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區分成總則、教科、道德和特別活動（即課

外活動）四部分。雖然明定全國學校一體適用，但是《學習指導要領》的法定

約束力有時對私立學校毫無作用力。以下分析日本《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

從中找出日本教育改革的動向與課題。雖然國小、國中與高中的《學習指導要

領》修訂公布的時間有些微的差距，但本文以整體的考察為依據分析之。

（一）戰後初期新教育的課程改革─1947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戰後初期的日本教育改革皆依照美國教育使節團報告書中的指示進行。當

時為了消滅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遺毒，日本文部省無條件地接受教育

改革，即在美國強烈的指示下，教育改革必須符合美國進步主義的教育思想，

課程改革必須以學童為出發點，並按照「統整性」、「小學區制」和「男女共

學制」等三原則來進行規劃（山口 ，1995a）。

其實，這種教育思潮在戰前時，早已在民間的教育運動中生根發展。當時

進步主義教育學者雖然長期遭受軍政府的強力壓制，仍然不屈不撓地在民間私

校進行自由教育研究。戰爭結束後，民主教育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以這些教育

學者為核心的民間教育組織如「民主主義教育協會」、「歷史教育者協議會」、

「核心課程聯盟」等一一成立，意圖建立一套適合於日本的民主教育課程模式。

在這種官方與民間的交互影響下，1947 年，頒布《學習指導要領〈試案〉》，

日本新教育正式登場。《學習指導要領〈試案〉》的序言中提到：

本《學習指導要領》並非如過去的教師手冊一般、固若金湯且不可動搖，

它乃是教師本身研究學生與社會需求本位課程的指引手冊。（長尾彰夫，

2001a）

因為它只是教師的參考手冊，並非是唯一的依據，故《學習指導要領〈試

案〉》實質上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約束力。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因為

它是一本教師用的參考手冊，所以學校的課程裁量權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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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課程內容而言，文部省廢除了戰前軍國主義教育服務的修身科、地理

科和歷史科，改設以學童生活、興趣與需求為核心的社會科；規定家庭科必須

男女合班上課；為了增進學童的學習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國中小學增設「自

由研究」（類似我國的科展教育）一科。

《學習指導要領〈試案〉》主要在說明以「學童現實生活」為「教育的出

發點」之課程設計的方法，其目的在於掃除過去的權威主義、齊一化的灌輸教

育，企圖營造兒童中心主義教育的氛圍。在此教育氛圍下接受教育的學童比起

戰前的軍國主義灌輸教育下的學童，學習更有興趣，也更自由。然而，進步主

義的新教育真的讓學童的快樂起來了嗎？倘若課程改革重點只在加強教學方法

或技巧，不去深究教育的本質、內容與目的，且一味地迎合學童的興趣或需求，

又看不出教學內容有何系統性，如此一來，在教學成效上，進步主義的新教育

便敵不過傳統權威式的灌輸教育，反而助長了中央集權主義和升學主義的氣焰，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柴田義松，2000，2001a）。

（二）保守主義教育思想下的課程改革─1958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 年發生北韓戰爭。美國為了防堵共產

主義的擴張，企圖與西太平洋的國家共同建立防堵陣線，於是在 1954 年與日本

簽訂《洛杉磯和平條約》（ 講和 約）和《日美保安條約》

（日米安保 約），此後，美軍軍事接管的時代宣告結束。因為在美國反共軍

事化的政策下，日本進行戰後第一次的軍備整建工作，過去的國家主義與民族

主義的重要性再度被喚起，這種學習過去的現象也反映在教育的改革。

例如，當時首相吉田茂（吉田茂，1878-1967）強力主張「愛國教育」的重

要性；而文部大臣天野貞祐（天野貞祐，1884-1980）則主張恢復戰前道德教

育，並遊說國會制定所謂的「道德規準」來取代戰前所頒布的《教育敕語》（教

育敕語），讓社會科恢復過去的修身科。因政府主張教育改革需要走回過去、

向傳統學習，引來了社會各界的撻伐，特別是教師公會的抗議最為激烈，雖然

這些右派保守主義教育思想沒有變成具體的教育政策，但是卻隱藏在新修訂的

課程目標與內容裡。1958 年，日本文部省獨力完成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

領》的修訂工程，指示國小新課程於 1961 年度、國中新課程於 1962 年度正式

開始。1960 年完成《高中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明定 1963 年度起高中新課程

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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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為了強化國家對教育的控管，將《學習指導要領》視為一種政令，

藉公告之名來證明《學習指導要領》的法律效力；透過《學習指導要領》的公

布，明示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必須系統化、學科化，也就是說此次的課程編製

必須摒棄過去傳統所重視的經驗主義教育思維，採取學科主義模式。此次修訂

的《學習指導要領》展現出不同以往的原理與風貌，也奠定日後日本教育改革

的基調，使得《學習指導要領》從「參考性」轉變為「強制性」，變成全國課

程實施的唯一準則。

為何日本要如此大動作地進行課程改革呢？根據《學習指導要領》課程的

說明與解釋，當時是為了「因應當時文化、科學與產業界快速的變遷」、「提

升國民生活」和「確保日本為獨立的國家，邁向國際新世界」，才進行課程的

修訂。然真正基於美國的反共圍堵政策下日本右派保守主義思想復甦的結果。

例如：課程修訂則必須按照「道德教育的徹底實施」、「基礎學力的充

實」、「科技教育的提升」、「地理．歷史教育的改善與充實」、以及「課程

標準的明確化」等五項方針進行，它們要求社會科內容必須歌頌日本無與倫比

的悠久歷史和美麗的地理國土；要求新設的道德科必須培養學童的愛國心，以

便作為日後建軍整備的基石。如此一來，原本強調學習經驗統整、生活教育與

道德教育並重的社會科，因道德科的新設而解體了，變成只教導歷史與地理專

業知識的學科。例如：當時小學社會科教材內容雖然依照「同心圓擴大原理」12

進行編製，但是高年級社會科中的地理和歷史的教材內容，漸漸地依照學科化、

系統化的方式進行編製。

此次的課程改革中真正將學科內容系統化的觀念體現出來的是數學科。因

為數學科的知識結構本來就相當有系統性，加上教材內容無法完全基於生活經

驗主義，因此明定系統化的知識結構才是數學教材內容編製的主要依據，從數

學科的第一項教育目標─「讓學生理解數量或圖形，進而能培養出數學的思考

方式與處理方法」便可獲知一二。至於理科方面，教材內容雖經過精選與系統

化的組織安排，但仍然沒有完全脫離過去經驗主義的教育思維。總之，此次《學

習指導要領》的修訂一再強調教材內容系統化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完全按照系

統化的方式來建構內容的學科卻不多，重視生活經驗的學科觀點基本上仍然持

12 所謂的同心圓擴大原理是日本社會科教材內容的編製方式，它從學童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由自己─家庭─學校─地

方─國家─世界漸漸地建構出社會科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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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影響著各學科內容的編製。

（三）追求現代化的課程改革─1968 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

1957 年，蘇聯人造衛星「史托尼克號」（ ）發射成功，以美國為

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展開大規模的課程改革運動，其目的在追求學校教育的

現代化、科技化與系統化。戰後一直跟隨美國腳步的日本，在數學教育內容的

研發上有別於美國的發展。當時數學教育的社群團體─「數學教育協議會」於

五○年代後期便開始進行數學教育內容的研究。

例如，1959 年八月所召開的第七次年度大會中以「現代數學和數學教育」

為大會主題，積極推動數學的成果與方法必須融入數學教育裡，會中提出今後

課程改革必須對國小、國中與高中的數學教科書內容進行系統化、專業化的編

製。1960 年，該協議會委員長遠山啟（遠山 ，1909-1979）等人開發一套名為

「水道式教學法」（水道方式），13 將其教學理論與原理寫成《數學入門上

下》（ 入門上 下）一書，促使教育內容現代化的理論與觀點漸漸地被其

他教育社群所接受。

1960 年以後，「自然科學教育的現代化」成為「科學教育研究協議會」的

主要課題，其他學科研究社群也重新開始檢討其內容結構體系。因應世界教育

思潮，文部省於 1968 年公布《國小學習指導要領》，宣布 1971 年度正式開始

實施；《國中學習指導要領》於 1969 年修訂公布，宣布 1972 年度正式開始實

施；而《高中學習指導要領》在 1970 年修訂公布，並宣布 1973 年度正式實施。

在「追求現代化」的課程改革目標下，首先進行數學科課程內容的改革，

要求數學課程改革只要考慮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動向即可，無須採納日本民間教

育改革團體的實驗成果。這種漠視日本國內教育現代化既有的研究成果，一味

地標榜他國教育現代化優點之看法是有原因的，根據柴田義松（2001c）的見

解，此事起因於盛行於民間教育的「水道式教學法」。

水道式教學法乃民間教育團體所開發的教學法，是經實際教學研究所證實

的有效教學法。它以日常生活為出發點，和學童的身心發展與學習經驗相結合，

在身心障礙教育中曾獲得相當大的好評。然而，學習內容的編製並未依照《學

13 水道式教學法有三項步驟：（1）將數學複雜的運算過程分解成數個單純基本的運算過程；（2）讓學童學會單純基本

的運算過程後，再將它們組合成一般典型的運算過程；（3）透過練習漸漸地讓學童從一般典型的運算過程類化到特

殊的或非一般性的運算過程上。因教學結構像似水道系統，故被稱之為水道式教學法。有關水道式教學法的詳細介紹

請參閱山口滿（19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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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指導要領》中的指示辦理，因而傷及《學習指導要領》的權威，遂遭到當時

政府的排斥。儘管如此，民間現代化教育的研究成果，隨著媒體與教師工會的

集會而散播開來，形成與政府現代化教育迥異的另一種潮流。

總之，促進日本教育現代化的真正主因乃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進步，它

帶來科學教育的新思維與新方法，主張教育的現代化必須思慮學術界、政治界

與產業界的目的與利益，而不是一味地透過政府的力量，毫無辯證地將它強壓

在初、中等教育上。以美國高中物理與數學教育為例，政府企圖透過課程的改

革來達到物理和數學菁英人才的培養，當時著名的學者起帶頭作用，得到許多

財團資金的援助，動員許多學者專家、教師、教材編輯者共同為教育現代化而

打拼，這樣龐大的現代化改革運動可稱為美國教改的特色，卻也是缺點（安彥

忠彥，1999）。

因為課程改革只反映政府教改的觀點，完全忽略來自學校現場的意見，也

一味地將所謂的科學化、現代化的教科書強壓在教師身上，不讓教師有任何絲

毫的課程決定權，因此引起基層教師的反彈。日本的政府並未以此為鑑，執意

以美國為範本，依樣畫葫蘆地進行課程改革（柴田義松，2001c）。此次的課改

強調教育現代化，為了增強學生的科技能力，增加數學上課節數，因此壓縮其

他學科的上課時間，造成學生「學習意願的低落」（山口 ，1995a）。七○年

代以後，體系化的學科內容無法迎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加上來自社會界、學術

界與實務界的反彈，現代化運動因而漸漸地消退。

（四）高度經濟成長背景下的課程改革─1977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60 年，日本在紛擾之中簽訂了安保條約，為往後的高經濟成長奠定了穩

固的政治基盤。當時的池田勇人（池田勇人，1899-1965）內閣，打出了「所得

倍增計畫」（所得倍 計 ），1970 年度的國民所得是 1960 年度的 2 倍，於是

提出進行一連串的人才培育政策，基於能力主義和多樣化的教育政策亦隨之展開。

隨著經濟高度的成長，日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增加，因學校的

設備資源以及教師能力的不足，造成學生能力的差距越來越大，跟不上、帶不

上的學生越來越多。為解決這些教育問題，文部省以美國課程改革的動向為標

的，打算進行教育內容的精選，首先以數學科和理科為中心進行現代化的教育

改革，以便培養高科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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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審議會歷經 4 年的審議後，於 1971 年 6 月 11 日提出「今後學校

教育綜合性的擴充整備」（今後 校教育 合的 充整備

基本的施策 ）的諮議報告，其中提到：此次教育改革是近代教育以來

的「第三次教改」，有別於明治五年《學制》的公布（第一次教改）和戰後初

期新教育制度的展開（第二次教改），並強調「人性形成的歷程」、「初中等

教育的再檢視」、「課程的連貫性」與「個性化 個別化教育」等議題的重要性。

負責課程改革任務之教育課程審議會接收上述教改方針，訂定下列五項課

程改革策略（梅原利夫，2001b）：

1.從自然環境、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等三個方面來看人性形成的歷程；

2.改善戰後急就章的教育改革方式，追求質與量並重的初等中等教育；

3.進行幼稚園‧小學低年級課程連貫、國高中六年一貫教育、能力分班

以及 6 ‧ 3 ‧ 3 學制的檢討與實施；

4.教育內容的編制必須從過去的嚴選‧精選與精熟學習的角度轉換成個

性化與個別化的教育，大幅增加高中選修課程，採行學年學分制；

5.教學方法必須符合學生的適性與需求，針對小組合作學習、個別學習、

無學年制、跳級和升學等進行討論。

因應上述的教改方針與策略，為了達成中央教育審議會所提的「寬鬆教育

及充實學校生活」之課程改革目的，教育課程審議會修訂公布了國小和國中的

《學習指導要領》（1977）、以及《高中學習指導要領》（1978），國小從 1980

年度、國中從 1981 年度、高中從 1982 年度正式開始新課程的實施。

在上課節數上，國小比前次修訂少了 0.6%；國中比前次修訂少了 11%。另

外，增設每週 1─2 節的「寬鬆教育時間」，以便各校提供休閒相關的活動與教

育。同時，為了不使小學低年級和幼稚園脫節，要求低年級必須採合科教學。

國中英語課縮減為每週 3 堂，增加國三選修課程；因應寬鬆教育的政策，高中

畢業學分由 85 學分降到 80 學分，其中共同必修課從過去的 12 科 47 學分縮減

成 7 科 32 學分，相對地大量增加選修課程，並將選修課程的決定交由學校處

理，學校可依學生的能力進行分班教學（梅原利夫，2001b）。

上述課程改革的措施實際上並未解決高度經濟成長下的教育問題，它只不

過是持續上次課改的現代化議題或任務而已，可說是一種傳統的人類觀和近代

的競爭主義思想的合一，因而處處充滿相互矛盾的現象與問題（阪尾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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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梅原利夫，2001b）。例如：能力主義教育政策強調「學科多樣化」和

「課程彈性化」的重要性，但在課程實施後卻出現了相反的結果。所謂的能力

主義理應包含學童的自我開發和自我實現，但在「能力分班教學」與「升學考

試競爭」的背景下，學校或學科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大學升學率也越來越高，

強調多元化、多樣化的高職教育卻越來越沒落。就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率來說，

1961 年的 64%是其巔峰狀態，往後隨著大學升學率的升高而逐年遞減。高中教

育方面，學校與家長在學歷的考量下，要求學子以考上名校為第一志願，使得

學生的學習意願越來越低落、中輟生越來越多，甚至有許多高中生始終不知為

何要上大學，有些上了大學後才發現自己選錯了系別，這些都違反日本教改原

本「適才適性」的理念。

總之，1977 年的課程改革只不過是延續六○年代現代化能力主義和多元化

教育政策，完全體現出教育為政治與經濟服務的本質，雖然強調個別化教育、

個性化教育與多元化教育的重要性，實際上只是能力主義下英才教育政策的點綴。

（五）重視個性化教育的課程改革─198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70 年代，日本文部省因應池田內閣的「所得倍增計畫」，進行一連串現

代化的教育改革。在改革的過程中，因錯誤的能力主義教育政策，產生許多教

育問題，其中「教育荒廢」、「不良行為增加」、「校園暴力」、「灌輸教

育」、「學習意願低落」、「升學考試惡化」以及「地方社會崩解」等問題最

為嚴重，雖經「第三次教改」仍無起色，甚至變本加厲。

為了檢討戰後至今的教育改革成效，並豎立二十一世紀日本國家教育的基

本方針，首相中曾根康弘成立內閣直屬的教育諮詢機關─「臨時教育審議會」。

臨時教育審議會在 3 年內向首相提出 4 次的諮議報告。在總結報告中提到「重

視學童的個性」為 1989 年教改的基本原則。在此基本原則下，如何讓日本能挺

立於資訊化的國際社會中？如何培養日本人成為有「生涯學習」能力兼具「德、

智、體三育並重」的人？成了此次課程改革的重要方針。

為了將上述改革方針融入課程的修訂，文部省教育課程審議會開始進行審

議，於 1987 年十二月對文部大臣提出課程改革諮議報告。在其報告書中提到今

後課程改革的目的，其內容可整理成以下四項重點（梅原利夫，2001a）：

1.培育有堅韌生命力的日本人；

2.促進自我學習，培養社會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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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視基礎．基本素養教育，充實個別化教育；

4.促進國際的理解，加強尊重傳統文化的態度。

1989 年《學習指導要領》修訂公告國小 1992 年、國中 1993 年、高中 1994

年新課程開始實施。新課程強調學童的思考力、創造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等「新

學力」的培養、「自主性、自律性的學習」的促進，以及「基本素質教育」的

提供。在課程內容的修訂上較引人注目的是，廢除小學低年級的理科和社會科，

新設立了「生活科」14 一科；國二開始，選修課程大幅度增加，依照能力分班

分組，進行個別化教學；廢除高中的社會科，重新編寫地理科和公民科的教科

書內容，規定「家庭科」要男女合班上課：明定各層級的學校必須升國旗唱國歌。

國小低年級廢除理科和社會科而成立「生活科」的目的，乃因為在認知發

展上小學一、二年級自我中心比較強、只關心自己生活週遭的事務，為了促進

學童對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瞭解、強調生活體驗活動乃運而生；促成國二選

修課增加與能力分班的原因在於服膺中央教育審議會的教改主張─「重視學童

個性」所實施的個別化教育策略。至於廢除高中社會科起因於國小、國中與高

中社會科內容的統整困難，加上大學升學必須進行學科分化以及加強國家意識

型態，故將統整性質過強的社會科廢掉，將其內容分配到地理科和公民科。最

後，家庭科合班上課主要反映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視。

此次課程改革融合了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新保守主義思想的觀點（佐藤 ，

1996；梅原利夫，2001a）。例如：中央教育審議會內部就存在新自由主義和新

保守主義兩派人士，這兩派人士曾對今後課程修訂的方針進行過激烈的辯論：

主張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審議會委員認為，寬鬆教育、自由市場經濟與績效責任

才是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之道；而具有新保守主義思想的委員則主張，國家主

動地介入與管理是有其必要性的。

最後，兩派合流、相互補強下產生了「將公極小化、將私極大化」的意識

型態（歐用生，2007）。在此意識型態下，課程改革要實現新保守主義的強國

政策，又想要以強大的經濟為後盾，必須培養具有思考力、創造力以及問題解

決能力的人才來迎戰未來。另一方面，要維持新自由主義的競爭社會，也必須

14 生活科的由來，起因於宮崎大 教育 部附 小 校（1990）於 1984 年到 1986 年間，在小學低年級新設「生活科」

一科，課程內容以當地歷史建築物的調查與檢視等生活體驗活動為主。因實施成效卓越，「生活科」便成為新課程的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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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強大的武力來維護國家內外安全、仲裁競爭的規則與秩序。這種在新保守

主義政策下追求新自由教育的目的，在追求新自由主義教育中保有新保守主義

教育的思維，便是 198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中心思想。

此次課程改革引起社會各界討論的主要話題有二：升旗唱國歌的義務化與

能力分班教學。一般而言，升旗唱國歌是非正式課程的一種，舊課程「希望」

各校為了培養未來主人翁的愛國情操，每天能進行升旗唱國歌的活動。當新保

守主義教育思想抬頭後，新課程卻要求學校「必須」每天升旗唱國歌，以便加

強學生的愛國心和國家忠誠度。這種強迫性且義務性的升旗唱國歌活動果真能

培養出愛國愛家的青年？是值得深思的政治與教育課題，引起日本社會各界的

議論。至於能力分班教學的問題與選修科目的增加相搭配，在個性化教育的名

義下被合理化，然而社會各界擔心能力分班會不會造成階級再製、文化再生產

的現象？是否真能達到此次教改「重視學童個性」的目的？或者造成令人意想

不到的問題？這些至今仍是日本教改頭痛的問題。

（六）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課程改革─1998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80 年代，週休二日早已在日本大多數的工商企業界盛行。當時學校上課

仍然維持 5 天半，一直要到 1992 年五月一日國家公務人員實施週休二日後，學

校才漸漸地實施週六不上課。首先，1992 年九月開始，學校每月實施 1 次週休

二日，到 1995 年四月以後實施每月 2 次；1996 年，在文部大臣的指示下，教育

課程審議會開始研議完全實施週休二日；於 1998 年七月向文部大臣提出「幼稚

園、小學、中學、高中等學校以及盲校、聾校和養護學校的教育課程標準的改

善」之諮議報告（文部科學省，2008c）。文部省接受此諮議報告後，1998 年

12 月正式修訂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明定新課程與週休二日制，並於

2002 年度開始實施；2003 年三月修訂公布高中和盲、聾、養護學校的《學習指

導要領》，指示新課程於 2003 年度正式登場（文部科學省，2008e）。

徹底實施週休二日只不過是《學習指導要領》修訂的近因，關鍵的遠因在

於 2002 年 2 月 21 日中央教育審議會所所提的第 15 次諮議報告（長尾彰夫，

2001b）。以「展望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的本質」（二十一世紀 展望 我

教育 方 ）為標題的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書中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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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2 年開始，各級學校完全實施週休二日制。因應此次制度的實施，

提升家庭與地方上的教育力甚為急迫，致力於此方面的教育有其必要性。

（文部科學省，2008a，2008b）

文部省接到此諮議內容後，責令教育課程審議會進行研議，決定了新課程

的目標有四（文部科學省，2008c）：

1.培養具有豐富人性與社會性的日本人、以及能立足於國際社會之自覺感；

2.培養自我學習、自我思考的能力；

3.在寬鬆教育的過程中，確實要求基礎、基本素養教育的達成，充實個

性化教育；

4.各校發揮創意開營造出有特色的教育，開發出有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基於上述課程目標，文部省於 1998 年重新修訂並公布國中小學和高中課

程。在其公布的《學習指導要領》中，課程改革的主要特色有二：「教育內容

的嚴選」和「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

1976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曾提出教育內容精選的建言。當時，因為學科內

容太多，加上教學資源和教師能力不足，為解決此問題，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

教育內容精選為策略。到了 1989 年「新學力觀」登場後，在個別化、個性化教

育的促使下，削減教育內容也成了 198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的要項之一。

如今，為了迎接週休二日，各科的學習內容必須再縮減 30%，每年上課節

數國小從 5,785 節降至 5,367 節、國中 3,150 節降至 2,954 節，15 整體而言，每年

上課節數比往年減少約 7%（首相官邸，2008a）。但是，戰後以來的日本教育

課程都基於學科主義，在學科本位主義的驅使下，教育內容的嚴選除了學科專

家反對外，也變成教科書商頭痛的問題，更引起相當大的社會議論與批評。

例如：以升學為號召全國知名的「株式會社日能研」補習班（日本國內有

117 家分店），竟然教導學生圓周率（3.14）就是等於 3，其所持的理由是反映

「教育內容嚴選」的目的，因為小學「算數科」課程標準中所揭示的圓周率是

3，非舊有的 3.14。因教育內容精選和嚴選的結果，在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國

15 日本國小一節 45 分鐘，國高中一節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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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國

際調查結果，日本學童學力成績可說是一次不如一次。

另外，以升學導向為主的私立學校或競爭激烈的都市學校，各學科的教學

內容和數量並沒有隨《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而減少，因而造成城鄉差距越來

越大。最後，文部省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於 2003 年 12 月 26 日修正了《學習指

導要領》的內容，強調《學習指導要領》中所揭示的只是最低限量的內容或標

準，並沒有具體說明基於何種學理或方法來精選或嚴選學科內容。儘管如此，

在升學主義與學科本位主義的體制下追求之寬鬆教育及教育內容嚴選，只不過

帶來日本學力的降低（ 谷剛 、清水睦美、志水宏吉、諸田裕子，2002）。

1989 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中，小學新設了「生活科」一科，意圖統整

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課程，希冀透過學童生活經驗活動課程進行統整課程的教

學。歷經 10 年的實施，其成效顯著，加上歐美的學校本位課程理念席捲亞洲，

於是 1998 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除了保留生活科外，再新設「總合學習時

間」。「總合學習時間」乃學校開發特色課程的時間，每週有 3─4 小時。學校

必須融合社區學校、家庭與地方的資源，提供學童生活體驗與問題解決學習的

活動，以便讓學童所學之各學科的知識與技能類化於日常生活。

因此，培養學童自我的思考力、批判力、創造力、自學能力以及問題解決

能力便成了「總合學習時間」的主要教育目標。其實，「總合學習時間」只是

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時間而非學科，《學習指導要領》並未對它詳細規範，其

目的是將一部分課程決定權開放給學校教師，希望教師能發揮專業知能，創造

出有特色的校本課程。另外，為了促進國高中各學校開發出有特色的校本課程，

此次的課程改革大幅度地增加國中選修科目的時間，並允許高中可以自我增設

有特色的選修科目。

然而，學校教師除了教學外，還有許多行政工作要做、學生作業要批改，

加上經費和校內資源短缺，無法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來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

展，導致有些學校將總合學習時間的課程實施工作委託給外聘的兼任講師，或

只帶學童到地方社區走一走就交差了事（岡崎勝，2006）。

另外，培養學童的思考力、批判力、創造力、自學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

是「總合學習時間」的教學目標，但是有些研究指出（ 谷剛 等，2002），

學童並未具備這些高層認知能力所需之基礎基本知能，想透過總合學習活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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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高等認知能力是紙上談兵。儘管課程標準越來越有彈性、課程內容越來越

追求創意，新保守主義者仍然堅持學校必須每天「升國旗唱國歌」，並希望透

過此次的課程改革，徹底強化學校「升國旗唱國歌」的義務。

（七）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課程改革─2008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因為日本學童學力的低下，文部科學省於 2003 年十二月修正《學習指導要

領》部分內容，將過去《學習指導要領》至高無上的位階降為「最低標準」的

提示。為解決學力下降的問題，2005 年二月，文部科學大臣諮詢中央教育審議

會是否有全面修訂《學習指導要領》的必要性。

因應此諮詢，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07 年 10 月 30 日向文部科學大臣提出諮

議報告（中間報告），提出下列振興日本學童學力的策略（翁麗芳，2006；文

部科學省，2008a）：

1.檢討並反省「寬鬆」的教育政策；

2.加強基礎．基本素養的學習；

3.減少「總合學習時間」與國中選修課程時間；

4.增加國語、數學、英語和理化等主科的上課時數（國小 10%、國中

12%）。

自從 1980 年代「寬鬆教育」政策實施以來，日本政府首次對此提出檢討，

並舉出「寬鬆教育」導致學力下降的五種主要原因（文部科學省，2008a，

2008c）：

1.文部科學省、學校、家長與社會對「生存力」的培養認識不清；

2.教師教學時過度尊重學童的自主性，導致無法進行有效的教學；

3.各級學校對「總合學習時間」所要實施的課程不甚瞭解；

4.主要學科或必修科目的學習時數減少；

5.家庭或地方社會無法因應學力降低的現象。

在 2003 年「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IEA）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

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和 2006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 15

歲學生的數學能力從第 6 位降至第 10 位；自然科學能力從第 2 位降至第 6 位。

2008 年 12 月 10 日，「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公布 2007 年的「國際數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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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結果，日本小學四年級的數學與自然科學、以及國中

二年級的自然科學能力評比，比起 2003 年略微上升，而國二數學能力則維持平

盤，然而學生普遍缺乏學習的自信與興趣。

除了上述學力下降的問題外，為了解決社會上充斥霸凌現象、16 道德教育、

教師職能、學校體制、地方教育委員會以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首相安倍

晉內閣成立了「教育再生會議」，歷經兩年的研議，先後提出三次的建議報告書。

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所提出的諮議總結報告中，就「教育內容」、「教育

現場」、「教育支援系統」、「大學、研究所的改革」以及「社會全面出擊」

等五個面向提出教育改革建言，其具體的施策方針如表 1。其中，以「寬鬆教

育的重新檢視、學力的提升」對初中等課程改革影響最深，加上「教師素質的

提升」和「學校責任體制的確立」之政策，期待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能突飛猛進，

一掃過去的陰霾。

表 1 教育再生會議的總結諮議報告內容表

主要的建言項目 2008 年止國家層級已實現的主要施策項目

德育、生活體驗活動及親
職教育等有關身心調和的
人類養成

1.2008 年度預算案
（1）農漁山村學童交流方案（總務、文部科學省、農林水產省）；
（2）課後學童學習計畫的推動（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
（3）學校支援地方本部事業。

霸凌問題的對應

1.全年無休「24 小時霸凌諮商電話服務」的提供（2007/07）。
2.1945 年代之反社會行為學童輔導通知書的再檢視（如出席停止
制度及學童的懲戒等）（2007/07）。

寬鬆教育的重新檢視、學
力的提升

1.有關《學習指導要領》修訂之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回應
（1）國語、社會、算數、數學、理科、英語、體育等上課時數
增加 10%。
2.2008 年度預算案
（1）充實特別支援教育的教職員配套措施；
（2）小學學科兼任教師的活用。

教師素質的提升

有關《教職員證法》的相關修訂（2007/06 國會成立《學校教
育法》、《地方教育行政組織‧營運法》和《教師證照法》）

（1）教師證照更新制度的導入；
（2）不適任教師的人事管理嚴格化。
1.2008 年預算案
（1）教職員薪資的區分化（社團指導費的增加、副校長與主幹
教師薪資合理的提升）。

16 霸凌現象指社會中強欺弱、多欺少、大欺小的現象，除了暴力相向之外，話言上的凌虐和威脅、集體的壓制與排除等

更加深霸凌問題的嚴重性，因霸凌而中輟的學生人數逐年上升。有關日本霸凌的現象與結構理論請參閱內藤朝雄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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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育再生會議的總結諮議報告內容表（續）

學校責任體制的確立

《學校教育法》的修正
（1）副校長、核心教師的增設。
1.2008 年預算案
（1）充實骨幹教師的配置。

教育委員會的改革

《地方教育行政組織‧營運法》的修正
（1）教育委員會活動的檢視與評鑑；
（2）文部科學大臣的指導與改善要求；
（3）教育委員人數的彈性化、學童保護者選任的義務化；
（4）同一鄉鎮市教師調動的申請依據該鄉鎮市教育委員會的作
業程序辦理；
（5）要求各鄉鎮市設置教育委員會。

大學、研究所的改革

因應九月入學，隨《學校教育法》實行細則的修正，廢除大學
四月入學的規定（2007/12）。

1.大學與產業界之「產學人才育成夥伴關係」的創設（2007/10）
（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
2.2008 年度預算案
（1）全球菁英培育計畫（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
擴充。

社會全面出擊的因應策略

1.日本經濟團結連盟《企業行動憲章執行手冊》的修訂（2007/04）。
2.工作‧生活平衡促進官民會議之「工作‧生活調和憲章」的制
定。
3.總務大臣要求手機及電信公司進行來電過濾服務（2007/12）。

教育財政的本質
1.對「經濟財政改革基本方針 2007」作出回應，並反映於 2008 年
度的預算案上。

主要的建言項目 2008 年止國家層級已實現的主要施策項目

說明： 為法令修正事項。

資料來源：日本首相官邸（2008）。

基於上述教育改革建議，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08 年 2 月 15 日

公布國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的內容，歷經一個月的意見徵詢後，3 月 28

日正式公告完成，明定國小 2011 年、國中 2012 年開始，正式依新課程標準實

施。至於《高中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文部科學省預計於 2009 年公布《高中

學習指導要領》，預計從 2013 學年度開始實施新課程。

此次國中小學課程改革的主要項目（山口 ，2008；本教材 ，

2008a，2008b）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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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象徵寬鬆教育的「總合學習時間」每年教學節數減少 150 節，而國小

算數增加 142節、國中數學增加 70節；國小理科增加 55節、國中理科增加 95節；

2.國小算數中的圓周率從規定的 3 改成 3.14，並恢復「面積」的教學單

元；國中理科恢復「離子」的教學單元；

3.國小五、六年級每週必須上一次英語課，國中英語基本單字從 900 字

增加到 1,200 字；

4.因應教育再生會議的決議，將「道德」視為學科，國中小學各校必須

設立「道德教育推進教師」，負責全校道德教育的推廣；

5.為了充實道德教育，必須召開調查會議，調查學校教育、幼兒教育和

家庭教育中道德教育的實施情形；

6.隨 2006 年十二月《教育基本法》的修訂，國小教科書中的古文及日文

必須標其讀音外，算數科必須加強算盤的教學；

7.除了國語科外，其他學科也必須增加培養學童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溝通

能力的教學活動。

簡言之，2008 年的教育改革著重在學力的提升。具體而言，將課程改革的

重點從過去的國、高中六年一貫的課程規劃與實施，轉換成國中小學九年的義

務教育；國小課程增加了國語、數學、理科與體育的學習時數，減少綜合學習

時間，小五開始全面實施英語教學，每週一堂課；國中課程增加了國語、社會、

數學、理科、外國語與保健體育的學習時數，同時減少綜合學習時間，取消所

有的選修課程，因應學習時數的增加，每週上課節數增加 1節（山口 ，2008）。

其課程改革目的在於增加主要學科的學習時數，以提升學生的學力與國家競爭力。

總括上述，戰後日本《學習指導要領》每次修訂都反映出當代教育改革的

思維，也是新保守主義思想和新自由主義思想相互激盪下所產生的結果。每 10

年 1 次的《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都十足地反映出當代兩種思想的糾葛。例如，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日本民間所實施的兒童中心主義課程，在美國教育使節團

全力支持下，廢除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修身科」，增加了經驗主義課程的

社會科與家庭科。

然而，在五○年代後期隨著保守勢力的抬頭，透過課程改革強化了《學習

指導要領》的法定地位，將課程內容架構從經驗主義轉換成學科主義，並特設

「道德」一科來加強愛國教育。此後道德科便不曾在課程改革中消失，反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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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學校是否要「升旗唱國歌」的問題而漸漸升華，甚至透過課程改革賦予它十

足的法律效力。儘管如此，經驗主義的思想仍然持續存在於日本的民間教育。

六○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伴隨著學科主義與升學主義的盛行，

因考試領導教學，導致學生學習意願低落、校園暴力隨處可見。在社會輿論的

龐大壓力下，日本政府於八○年代端出了「寬鬆教育」的牛肉政策，要求精選

教育內容來緩和學童升學的壓力。但是，「寬鬆教育」政策只不過是換湯不換

藥、治標不治本的教改處方，無法徹底解決所衍生出的如霸凌、拒絕上學等教

育問題。到了九○年代，透過統整課程的實施來培育學童的思考力、批判力、

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因應學生的興趣增加選修科目等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便

成為教改的良藥，重視生活學習的經驗主義課程也隨之復活。

圖 2 日本課程改革螺旋模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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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後，因應寬鬆教育而實施的教育內容嚴選，導致日本在國際學

生評量計畫國際學力調查成績往下掉的現象，因而再度引起社會輿論的譁然。

於是在 2008 年的課程改革中，總合學習時間和選修科目的上課時數減少了，主

要學科上課的時數卻增加了，此舉充分反映出新自由主義再度被壓制，新保守

主義又抬頭的現象。這種物極必反、螺旋式的課程改革模式可整理如圖 2，說

明日本教育變革的最佳方式，也是民間教改團體與政府之間的角力過程。例如，

民間教改團體中以「日本教職員工會」的組織最為龐大。它雖然不是財團法人

的團體組織，卻擁有廣大的教師族群（2007 年約 30 萬人），主張自由主義與民

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極力反對中央集權主義式的課程改革與國家主義式的教育

灌輸，所做的教育研究成果常帶給政府相當大的警惕。

肆、結語

課程決策的結果常是政治妥協下的產物，課程決策過程中的不合理早被視

為正當理由，在此觀點下，每次《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都被認為有其正當性，

加上它與政治生態及產業結構的發展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使得課程改革變成是

達成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的有效利器（淺昭茂，1999）。日本的課程改革有其

程序性，雖然它會隨著政黨或首相的更迭而改變，但是不外乎是由上而下的中

央集權式的改革，充分反映政黨或首相個人的政治與教育的意識型態。一般而

言，直屬於首相個人諮詢機關的「臨時教育審議會」、「教育改革國民會議」

或「教育再生會議」首先會提出教育改革的方針。

針對此方針，「中央教育審議會」再向文部科學大臣提出教改相關的諮議

建言，並責令所屬的各分科會、各部會進行《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學習

指導要領》完成後再由文部科學省公告之。但是，日本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並

非固定不變，常會隨著政黨輪替或首相更迭而有所變革，也是新保守主義教育

思想與新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消長。

不管是基於何種教育思想，教育改革若太偏重某一方，必定隨著時間的消

逝而遭受到來自另一方的反撲。日本教育改革只不過是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

義之間取得的新平衡。這種物極必反的螺旋式課程改革模式充分反映日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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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發展，此也可用來解釋我國教改的一些現象。例如，我國中小學教科書

為了因應社會要求與教育思潮，從原來的一綱一本改成一綱多本，最近又因社

會大眾對九年一貫課程的灰心與升學主義所帶來的潛在效應，期待恢復過去一

綱一本的思維已漸漸興起。

從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過程中，可發現以下三點可作為我國教

育改革的警惕或參考：

第一，教育是政治妥協下的產物，常為政治利益而服務：日本教育改革中

引領文部科學省課程決策方向的是直屬於首相的「臨時教育審議會」、「教育

改革國民會議」或「教育再生會議」。這些審議會或會議的委員大多數不是教

育學者專家或教育研究者，更不是學校實務界的教師代表，而是熱衷於政治的

業界代表或社會賢達。例如，首相安倍晉三（安倍晉三）於今（2008）年所成

立的教育再生會議之成員有 16 人，以山谷 理子（山谷 子）為首的親安倍

晉三人士為主，其中學界與教師代表只有 6 位，其餘皆是企業主或業界代表，

全員皆無教育問題研究的經驗。這些毫無教育問題研究經驗的企業主或社會賢

達，其所提出的教育諮詢報告卻是文部科學省進行教育改革的主要依據與方針，

亦潛藏著透過教育改革來達成政治的目的與利益。如此一來，教育可說是政治

妥協下的產物、經常為政治利益而服務。

第二，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皆是深思熟慮的產物：雖然教育是政治妥協下

的產物，但是每次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皆透過層層的把關，力求滴水不漏、完

美無缺。直屬於首相的「臨時教育審議會」、「教育改革國民會議」或「教育

再生會議」雖是臨時性、任務性的組織，但是對當時的教育議題皆透過分科會

的方式，進行長期的商討與研議才向首相提出全面性的教育諮商與建言。首相

將這些教育建言責付文部科學省辦理，於是擔負課程改革重責大任的中央教育

審議會便開始動了起來。首先，所屬之教育制度分科會、生涯學習分科會、初

中等教育分科會、大學分科會以及運動．青少年分科會等五個分科會，依職責

下設數個相關部會，進行具體且詳細的研議與規劃。

以新近的初中等教育分科會為例，它內設「教師養成部會」、「教育行財

政部會」、「教育課程部會」、「幼兒教育部會」以及「特別支援教育特別委

員會」等五個部會，各部會的成員皆由相關的教育專家、學者與實務界的專業

教師所組成。在研議的過程中，除了部會內的各教育改革議題的縱向連貫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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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外，更重視部會與部會間橫向的聯繫與發展。

之後，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綜合各分科會與各部會的意見，進行統合

與整理，將《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方案與內容委請文部科學省向外公布，同

時並徵求社會界、教育學術界、學校實務界等的意見，再進行細微的修正與說

明，1 年後才正式發布新的《學習指導要領》。

可見，日本的教育改革皆是深思熟慮的，力求橫向與縱向的聯繫，盡量讓

社會意見反映在每次的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上。雖然教育改革力求完美無缺，

但在教育理念或教育實際的議題常因考量政治意識型態或經濟利益等，無法完

全接受來自教師公會的意見與批判。例如，教師公會主張學校有不舉行升旗唱

國的自由與權利，但是仍然不被官方所接受。

第三，教育改革是固定性的、螺旋式的模式：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教育

在美國教育使節團的引領下，以當時的美國教育為範本實施 6．3．3 的學制，

進行 10 年 1 次的教改活動。戰後至今，日本教育已歷經 7 次的課程改革，而早

期的課程改革可說是「做中學、錯中學」，它隨著 1958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被賦予法定約束力後，改革週期便邁入 10 年 1 次的模式。

綜觀日本 7 次的教育改革歷程，如同圖 2 所示，是民間教改團體與政府之

間的角力，也是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拉鋸戰場，更是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

義相互壓制的歷程。如同鐘擺一般，一方擺盪過頭時，必受到另一方強力的牽

制，隨著時間的變化，漸漸地被拉回原位，並朝向另一端盪去。

如此一來，隨著物換星移，日本教育改革便形成一道螺旋式的擺盪模式，

每次擺盪回來的位置已非過去的位置。以 2008 年版的《學習指導要領》為例，

「提升學力」是此次課程改革的重心，於是乎盛行於七○年代的學科主義課程

似乎再度受到重視，因國語、數學與自然科學等主要教科的學習時數大幅度增

加，講求課程統整與生活經驗導向的綜合學習時間被大量縮減。然而，新《學

習指導要領》中有關學科主義的觀點，已不是 30 年前的學科主義思維，認為義

務教育的重點不再是學科知識的深化與灌輸，而是學科基本與基礎學力的養成

與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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